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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

公司70%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交易概述

为加快公司发展

,

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

充分利用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资源

,

优化公

司的资产结构

,

增加核心竞争力。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沃科技”

)

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与陈玉忠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

拟以现金收购陈玉忠先生持有的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飞腾铝塑”

)70%

的股权。

2

、关联关系

陈玉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实际控制人

;

钱润琦先生为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审批程序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否决、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

,

关联董事陈玉忠、钱润琦回避了表决。本公司独立

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

,

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姓名

:

陈玉忠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8219640316****

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2

、陈玉忠先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

也不存在占用飞腾铝塑资金、

要求飞腾铝塑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3

、关联方陈玉忠先生与飞腾铝塑存在关联担保关系。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双方共同为陈玉忠先生实际

控制的张家港市五友拆船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担保总额

24,65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概况

名 称

:

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高桥村

法定代表人

:

陈忠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经营范围

:

铝塑复合板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的购销

,

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飞腾铝塑

70%

的股权

,

飞腾铝塑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

该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

亦无诉讼、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情形。

3

、交易标的股东情况

飞腾铝塑股权结构如下表

: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陈玉忠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６０

净资产、现金

钱润琦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净资产

共 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4

、交易标的资产及经营情况

飞腾铝塑

2014

年及

2015

年

10

月份的财务数据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简要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９９

，

９８２

，

６７２．３３ ２９０

，

５６１

，

３９５．３０

负债总额

３２７

，

５４２

，

８６８．２７ ２６１

，

５４３

，

１０８．５３

所有者权益

７２

，

４３９

，

８０４．０６ ２９

，

０１８

，

２８６．７７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８

，

６８４

，

１６１．２９ ２９４

，

０４５

，

６９４．９４

营业利润

１４

，

３１３

，

５４８．４８ ７

，

６７７

，

０８１．５４

净利润

１３

，

４３６

，

８５３．８１ ８

，

５０２

，

４９６．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４３

，

４８７

，

４５０．６８ １６

，

１２８

，

８６３．２０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飞腾铝塑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对飞腾铝塑股东权

益进行了评估

,

最终确定选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

出具了《评估报告》

(

中通苏评报字〔

2015

〕第

201

号

),

评估结

果为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飞腾铝塑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9,515.20

万元

(

精确到百

元

),

与账面价值

7,243.98

万元相比

,

增值

12,271.22

万元

,

增值率

169.40%

。

依据评估报告

,

飞腾铝塑

70%

股权价值为

13,660.64

万元

(

精确到百元

)

。

五、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价格

:

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陆拾万元陆仟肆佰元整

(RMB13,660.64

万元

)

2

、结算方式

:

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

50%;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支付

50%

。

3

、权利义务

:

(1)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是其在飞腾铝塑合法拥有的股权

,

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

;

保证对所转让

的股权

,

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

,

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

,

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

,

由转让方承

担。

(2)

转让方转让其股权后

,

其在飞腾铝塑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

随股权转让而转由受让方享有与

承担。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3)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

,

受让方即成为飞腾铝塑的股东

,

享受股东权利

,

承担责

任与义务。

(4)

转让方对今后三年的业绩承诺如下

: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

系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陈玉忠、 飞腾铝塑承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

2500

万元、

3000

万元。

(5)

业绩补偿

: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

,

飞腾铝塑期末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润预测数

,

未达到部分

,

由转让

方补足。

4

、生效时间

:

本次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待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协议

方可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

、本次收购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分开。

3

、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为公司自筹。

4

、关联方陈玉忠先生承诺

,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协助解除飞腾铝塑对张家港市五友拆船再生利用

有限公司的关联担保。

七、收购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飞腾铝塑

2014

年度净利润为

8,502,496.13

元

;2015

年度

1-10

月的净利润为

13,436,853.81

元

,

公司经营稳健

,

利润增长情况良好。飞腾铝塑的主要销售市场为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高端发达国家市场

,

为目前国内极少

同时拥有澳洲住建部

ABCB

和澳洲认监委

JAS-ANZ

建材

CodeMark

认证、 美国保险商试验所

UL

认证和美国建

筑委员会

ICC-ES

认证的铝塑板生产企业

,

成功突破了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技术壁垒

,

真正进入全球高端市

场。

飞腾铝塑立足于新材料前沿技术的开发及运用

,

成功进入高铁领域、 船舶领域和全球性的系统工程领

域。飞腾铝塑目前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二级供应商、江南造船厂内装饰材料供应商。公司的装饰板广泛应用于

以

BP

石油、道达尔、康辉石油、中石油等全球顶级企业的加油站建设

;

公司专门为壳牌研发的三色板获得了国

家专利

;

公司同时是苏宁电器、方太橱柜等大型企业的线下大型专营店的供应商。

飞腾铝塑于

2015

年

12

月开始实施年产

3

万吨新型复合材料产线建设项目

,

总投资

5000

万

,

预计

2016

年下半

年达产。主要产品

,

用于以“一带一路”高铁站、机场、城市地铁、家庭智能家装领域。飞腾铝塑收购完成后

,

公司

将获得新的稳定增长的利润来源。预计将对上市公司

2016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整合资源

,

拓展公司发展空间

,

有效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飞腾铝塑目前拥有

3

块土地的使用权

,

分别为

:

序号 土地产权证号 房屋座落 使用权面积（㎡） 权利人 取得方式

１

张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１００４０

金港镇张扬公路北侧

２９

，

１２５

飞腾 购买

２

张集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３４０００００２

金港镇长山村

１３

，

１６１．４

飞腾 购买

３

张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３４００５３

金港镇长山村

３０

，

３５９．２

飞腾 购买

其中

,

位于长山村的两个地块毗邻公司临江基地。本次收购完成后

,

将获得更大的建设空间

,

有利于公司

的产能规划和转型发展。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本公司未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

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

、

本次关联交易以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

,

定价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

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

整合企业发展所需资源

,

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

展

;3

、在本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意见

;

4

、股权转让协议

;

5

、审计报告

;

6

、评估报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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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以电话及

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

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上午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陈玉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

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充分讨论

,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

司

70%

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以人民币

13,660.64

万元

(

壹亿叁仟陆佰陆拾万元陆仟肆佰元

)

的价格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

限公司

70%

的股权。由于董事陈玉忠为本次交易的对手方

,

董事钱润琦与交易对方陈玉忠为亲属关系

,

关联董

事陈玉忠、钱润琦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陈和平、唐海燕、黄雄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

股份有限公司

7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公司

2016

年

1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

,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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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以电话、

书面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

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建洪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充分讨论

,

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70%

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3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以人民币

13,660.64

万元

(

壹亿叁仟陆佰陆拾万元陆仟肆佰元

)

的价格收购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

限公司

7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3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收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华电招标有限公

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

确定公司为江苏华电句容二期

(2*1000MW)

二次再热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

集团公

司主管

)

高压加热器标段中标单位

(

《合同中标公告》详见

2016

年

1

月

14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

)

。

近日

,

公司与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该项目合同

,

即《江苏华电句容二期

(2*1000MW)

扩

建工程

(

高压加热器

)

商务合同》

(

以下简称“本合同”

),

并收到本合同正式文本。本合同总价

6958

万元。根据公司

章程及合同评审相关规定

,

本合同签署前经合同评审委员会评审、总经理批准

,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法人单位

:

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叶小平

经营范围

:

电能、热能的生产和销售

;

电源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

电厂废弃物

的综合利用及经营

;

电力技术咨询、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履约能力分析

江苏华电句容发电有限公司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投资设立

,

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重点建设的八个港电、

煤电集群和具有辐射功能的三个煤炭储运中心项目之一。江苏华电句容二期

(2*1000MW)

二次再热高效超超

临界项目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打造国际领先的清洁、高效、节能的标杆性能源电力示范工程

,

对治理雾霾、大

气污染等环保问题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6958

万元

2

、合同范围

:

提供高压加热器

4

台套

/

机组

3

、合同工期

:2016

年

12

月交付第一台设备

,

余下

3

台设备顺延

2

个月交付

4

、付款进度

:10%

预付款、

70%

设备款、

10%

设备验收款、

10%

质保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

,

本合同预计在

2017

年度确认收入

,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上述年度的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

、该项目所采用的由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集箱式蛇形管高压加热器”

,

是公司自广东陆丰甲湖

湾电厂新建工程

2X1000MW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高压加热器设备项目后的再次成功应用。 该项高端装

备技术在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句容二期

(2*1000MW)

二次再热高效超超临界项目的应用

,

标志着该技术已得到

市场的充分认可。该技术不受高温高压影响

,

在能源电力行业的转型升级中

,

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3

、本项目的中标

,

标志着公司在高端智能装备技术的研发和制造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对公司大力拓展

核电、火电等领域高端装备市场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将为公司进入我国电力行业超低排放项目改造的大市

场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

为公司新增效益开辟巨大的空间。

4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成

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制造采取分期收款方式

,

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材料价格波动、交期延误、付款迟延等风险

,

从

而影响公司收入的确认和利润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华电句容二期

(2*1000MW)

扩建工程

(

高压加热器

)

商务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6-1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太平洋

证券”）本次配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六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配股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配股发行、上市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４

号文核准。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太平洋证券总股本

３

，

５３０

，

４６７

，

０２６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

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１

，

０５９

，

１４０

，

１０７

股，实际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１

，

０１３

，

７４３

，

８８７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太平洋证券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起上市流通。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股票简称： 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３

，

５３０

，

４６７

，

０２６

股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

限：

发行前华信六合所持股份中有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计解除限

售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

１

，

０１３

，

７４３

，

８８７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４

，

５４４

，

２１０

，

９１３

股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３

，

５３０

，

４６７

，

０２６

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６

日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 李长伟

董事会秘书： 许弟伟

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８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１

郑亚南 董事长

０ ０ ０ ０

２

张宪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３

郑亿华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４

丁吉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５

刘伯安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６

何忠泽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７

黄慧馨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８

王大庆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０ ０

９

黄静波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０

冯一兵 职工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１

李长伟 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１２

聂愿牛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１３

张洪斌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１４

史明坤

合规总监兼

首席风险官

０ ０ ０ ０

１５

许弟伟

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

０ ０ ０ ０

１６

周岚

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

０ ０ ０ ０

１７

张东海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１８

唐卫华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０ ０ ０ ０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５８５

，

３２３

，

０５０ １２．８８％

２

大连天盛硕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９％

３

云南惠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６

，

１９９

，

９５３ １．９０％

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

，

８８５

，

５８０ １．８７％

５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

，

５６６

，

５７５ １．３８％

６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

，

２２８

，

２６８ １．１９％

７

深圳市天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８

，

２９９

，

５２９ １．０６％

８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４３

，

４０５

，

７９０ ０．９６％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

，

３８７

，

４８５ ０．８９％

１０

陈丽

３８

，

０３２

，

９３０ ０．８４％

合计

１

，

２３８

，

３２９

，

１６０ ２７．２５％

（五）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７％ 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

，

３０５

，

４６７

，

０２６ ９３．６３％ １

，

０１３

，

７４３

，

８８７ ４

，

３１９

，

２１０

，

９１３ ９５．０５％

股份总数

３

，

５３０

，

４６７

，

０２６ １００％ １

，

０１３

，

７４３

，

８８７ ４

，

５４４

，

２１０

，

９１３ １００％

四、本次配股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１

，

０１３

，

７４３

，

８８７

股，其中网上发行

９４６

，

２４３

，

８８７

股，网下发行

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发行价格：

４．２４

元

／

股；

３

、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４

、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２９８

，

２７４

，

０８０．８８

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９

，

６６１

，

３７４．３９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验资

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登记费用；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０３９１

元（按全部发行费用除以本次配股新增股

份总额计算）；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４

，

２５８

，

６１２

，

７０６．４９

元；

７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对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２１０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上市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卫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１１０

号

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６６

保荐代表人： 郭立宏、陈为

项目协办人： 肖琳

上市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

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股

发行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约

１

，

５００

万元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５８

，

５１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２

元至

０．０６

元 盈利：

－０．７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计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２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０２％

–

１０８％

。主要原因为：公司杨柳青项目上期发生约

４．１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减

值损失，且进行了资产出售使得投资收益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1-28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股份转让事宜简述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本公司股东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

式出售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管理人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相关事宜进展公告》，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桂江企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股转让给联合受让方，其中，

８２

，

７０３

股转让

给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转让给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每股

转让价格为

１２．８０

元，协议转让各方尚未办理相关股份过户手续。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相关事宜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１

）。

二、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了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

发出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的函》，主要内容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与桂江企业

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联合受让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６．６７％

。其中，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８２

，

７０３

股，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

合伙）

２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与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份转让事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

０ ０％ ２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４８％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０％ ８２

，

７０３ ０．０２５％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６．６７４％ ０ ０％

公司原第三大股东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５

，

８８６

，

１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２３％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分

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相关事宜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截止本公告日，融通资本长城

汇理并购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３７

，

８６８

，

８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４９６％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2016年 1月 2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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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6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经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于

1

月

2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9

次并购重组委

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伟星股份；证券代码：

002003

）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6-015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刊登相关

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6-008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6�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债券代码:136002�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银团贷款协议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建设奉铜高速公路项目和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江西省分行（以下简称

"

银团参团行

"

）分别签订《奉新至铜鼓高速公路项目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和《南

昌至樟树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

截止

2015

年底，公司在奉铜高速公路项目借款合同项下累计提款

138,000

万元（大写壹拾叁亿捌仟万元

整）。鉴于奉铜高速公路项目已于

2012

年建成通车，公司不再提取该项目银团贷款。公司经与银团参团行协

商一致后，同意对该银团贷款合同额度进行变更。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银团参团行签订了《奉新至铜鼓

高速公路项目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截止

2015

年底，公司在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借款合同项下累计提款

42,160

万元（大写肆亿贰仟壹

佰陆万元整）。鉴于昌樟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已于

2015

年

11

月完工通车，为进一步降低成本，经与银团参团

行协商同意后，公司提前偿还了上述银团贷款，原借款合同终止。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银团参团行签订

了《南昌至樟树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终止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股份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8日

证券简称：澳洋顺昌 证券代码：002245� � � �公告编号：2016-008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主持了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顺昌

转债

"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

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334

，

134

，

534

，

734

，

934

，

149

末四位数：

8990

，

3990

，

1244

末五位数：

46815

，

06815

，

26815

，

66815

，

86815

，

01575

，

51575

末六位数：

268125

，

068125

，

468125

，

668125

，

868125

末七位数：

0559052

凡参与顺昌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

7,53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

张（

1,000

元）顺昌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70� � �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04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 详见

2016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本公司临

2016001

号公告。

2016

年

1

月

14

日， 公司披露了临

2016002

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

30

日。

2016

年

1

月

21

日，公

司披露了临

2016003

号《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

财务顾问等相关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根据停牌期间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

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如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2016-005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拟对外收购资产，可能涉及重大资产

重组。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

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信质

电机；股票代码：

002664 )

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2

）、

2016

年

1

月

7

日刊登的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1

）、

2016

年

1

月

14

日刊登的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

2016-002

）及

2016

年

1

月

21

日刊登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4

）。

截止目前，公司与相关方仍在就该重大事项的相关方案进行沟通、磋商和论证等工作，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6-00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

月

27

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三峡集团

"

）的通知，三峡集团全资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三峡资本

"

）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和计划

为切实履行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政策精神，避免公司股票复牌后股价非

理性波动，三峡集团计划在公司股票复牌后

6

个月内，根据二级市场情况择机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累计

不超过

50

亿元，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增持计划已在

2015

年

11

月

7

日公布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

重组预案

"

）中披露。

二、增持股份实施情况

三峡集团指定其全资子公司三峡资本作为一致行动人，承担了本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任务。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前，三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1,882,229,2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0135%

，三峡资本

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三峡资本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9,470,6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74%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三峡集团和三峡资本将密切关注公司股价走势，继续履行在重组预案中披露的增持计划。

三、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继续关注三峡资本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